
 

 证券代码：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2015-065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2015年8月11日,聚会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其中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发行对象中，李凯女士出资金额为

47,872万元，共认购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34.00%；姚尧土先生出

资金额为47,872万元，共认购1,70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34.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原认购价格为28.2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总量）。 

公司于2015年5月8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于2015年7月8日完成分

红并除权除息。根据上述分红方案，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28.16元/股（即28.20

元/股减去0.045元/股后确定） 

2、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李凯女士系王健先生的母亲，姚尧土先生系姚纳新先生的

父亲，由于王健及姚纳新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不具有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

票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方

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李凯，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于 1993年退休。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李凯女士无可以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出具日，李凯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2.4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健先生的母亲。  

2、姚尧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位于浙江省慈溪市龙

山镇，1976 年 6 月至 2011 年 10 月就职于慈溪农村商业银行，历任信贷员、主

任及行长，于2011年10月后退休，与慈溪农村商业银行无产权关系。截至本预

案出具日，姚尧土先生无可以控制的企业。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出具日，姚尧土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1.27%，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姚纳新先生的父亲。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李凯女士、姚尧土先生于2015年7月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份发行  

李凯女士、姚尧土先生向本公司认购的股票品种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票面值为人民币1元/股, 认购金额分别为为人民币47,872万元、47,872万元，认

购的数量分别为1,700万股、1,700万股(含本数)。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28.16元

人民币。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拆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认购方拟认购新股的数量及每股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二)认购及支付方式  

认购方将以现金方式支付拟认购新股的价款。 

认购方应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聚光科技向认购方发出的

认购价款书面缴款通知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 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将其应支付

之认购价款划入缴款通知指定的账户, 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聚光科技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三)限售期  

认购方承诺, 认购方按本协议认购的拟认购新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的新老股东按持

股比例共享。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地抓住发展机遇，公司管理层结合目前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广阔的行业

发展空间，决定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及补充流动资金，帮助公司加快实现公司愿景；推动

业务布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发展后劲，提高

股东回报。 

本次发行前，王健间接持有公司 22.15%的股份，姚纳新间接持有公司 11.47%

的股份，王健及姚纳新间接累计持股比例为 33.62%，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按本次发行数量的上限 5,000 万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王健及姚纳新

间接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变更至 19.95%、10.33%，王健及姚纳新间接累计

持股比例变更至 30.28%，王健及姚纳新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发行对象李凯女士、姚尧土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健先生及姚

纳新先生存在关联关系。李凯女士、姚尧土先生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健先生须回避表

决。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须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可该项

关联交易，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六、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人与公司发生的类似关联交易的情况  

年初至本公告出具日李凯女士、姚尧土先生未与公司发生类似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市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5、《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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